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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行业重大事故隐患检查指引
主要

领域
重大事故隐患内容 判定情形 排查方式

适用单

位和场

所

术语和定义 判定依据

一、

熏蒸

杀虫

熏蒸作业场所未配备磷化氢气

体浓度监测报警仪器，或者未配

备防毒面具，或者熏蒸杀虫作业

前未确认无关人员全部撤离熏

蒸作业场所的。

1.熏蒸作业时，未配备或使用磷

化氢气体浓度监测报警仪器。

现场检查

采取磷化

铝（镁）

熏蒸杀虫

作业的单

位 和 场

所。

“熏蒸作业场所”是指使

用磷化铝（镁）杀虫剂，

运用熏蒸方式对烟草虫害

进行治理的作业场所。

《工贸企业重大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

（应急管理部令第

10 号）

2.熏蒸分药、施药、检查、散气

和处理残渣作业时，未配备或使

用与磷化氢气体性质相匹配的防

毒面具。

3.熏蒸杀虫作业前，未确认无关

人员全部撤离熏蒸作业场所。

二、

二氧化

碳膨胀

烟丝

使用液态二氧化碳制造膨胀烟

丝的生产线和场所未设置固定

式二氧化碳浓度监测报警装置，

或者监测报警装置未与事故通

风设施联锁的。

1.使用液态二氧化碳制造膨胀烟

丝的生产线和场所，未设置固定

式二氧化碳浓度监测报警装置。

现场检查

涉及二氧

化碳膨胀

烟丝工艺

的卷烟厂

（单位）。

“生产线和场所”是指使

用液态二氧化碳制造膨胀

烟丝的浸渍器、压缩机，

以及储存液态二氧化碳的

储罐、工艺罐、回收罐的

所在区域。

《工贸企业重大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

（应急管理部令第

10 号）

2.使用液态二氧化碳制造膨胀烟

丝的生产线和场所，未设置事故

通风设施。

3.固定式二氧化碳浓度监测报警

装置未与事故通风设施联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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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承包承

租单位

管理

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

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或者

未定期进行安全检查的。

1.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

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企业未

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

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

承包合同、承租合同中约定各自

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查阅资料

现场检查

存在生产

经 营 项

目、场所

发包或出

租 的 单

位。

《工贸企业重大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

（应急管理部令第

10 号）

2.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

出租给其他单位的，企业与承包

单位、承租单位签订的安全生产

管理协议、承包合同、承租合同

中，免除或者转嫁企业安全生产

工作统一协调、管理义务。

3.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

出租给其他单位的，企业未按照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或者协议、合

同中的要求，定期对承包单位、

承租单位进行安全检查，或者发

现安全问题未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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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粉尘

防爆

（一）粉尘爆炸危险场所设置在

非框架结构的多层建(构)筑物

内，或者粉尘爆炸危险场所内设

有员工宿舍、会议室、办公室、

休息室等人员聚集场所的。

1.粉尘爆炸危险场所设置在砖

混、砖木、砖拱等非框架结构的

多层建（构）筑物内。

查阅资料

现场检查

技术论证

存在粉尘

爆炸危险

的 卷 烟

厂、薄片

厂、复烤

厂等除尘

场所。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是

指存在可燃性粉尘和气态

氧化剂（主要是空气）的

场所。

“防火分区”是指在建筑

内部采用防火墙、楼板及

其他防火分隔设施分隔而

成，能在一定时间内防止

火灾向同一建筑的其余部

分蔓延的局部空间。

“干式除尘系统”是指采

用袋式除尘器或者旋风除

尘器的干式除尘系统。

“重力沉降室”是指粉尘

在重力作用下沉降而被分

离的一种惯性除尘器。

“20 区”是指爆炸性粉尘

环境持续、长期或者频繁

出现的区域。

《工贸企业重大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

（应急管理部令第

10 号）

2.粉尘爆炸危险场所内设有员工

宿舍、会议室、办公室、休息室

等人员聚集场所的。

（二）不同建（构）筑物、不同

防火分区共用一套除尘系统、除

尘系统互联互通的。

1.两栋或者两栋以上独立的建

（构）筑物内产尘点共用一套除

尘系统。

2.同一建（构）筑物不同防火分

区的产尘点共用一套除尘系统。

3.不同建（构）筑物、不同防火

分区共用一套除尘系统、除尘系

统互联互通的。

4.两个或者两个以上防火分区的

除尘系统设置了锁气卸灰装置通

过输灰管道互相联通的情形，不

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两个或者

两个以上防火分区的除尘系统风

机后共用一个排气烟囱的情形，

不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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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干式除尘系统未采取泄

爆、惰化、抑爆等任一种爆炸防

控措施的。

1.干式除尘系统除尘器箱体未采

取泄爆、惰化、抑爆等任一种控

爆措施。

2.干式除尘系统仅采用观察窗、

清扫孔、检修孔作为泄爆措施。

3.干式除尘系统采取气体惰化措

施时，未采取氧含量在线监测报

警措施。

4.干式除尘系统采取抑爆措施

时，抑爆装置所使用的抑爆剂不

适用于所处理的粉尘。

5.设置在生产设备设施本体上的

除尘装置不判定为重大事故隐

患；已采取控爆措施的两级及以

上干式除尘系统，用于收集较大

颗粒粉尘的一级旋风除尘器不判

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四）可燃性粉尘除尘系统采用

正压吹送粉尘时，未采取火花探

测消除等防范点燃源措施的。

可燃性粉尘除尘系统采用正压吹

送粉尘时，未在风机与除尘器箱

体之间采取火花探测及消除等防

范点燃源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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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除尘系统采用重力沉降室

除尘，或者采用干式巷道式构筑

物作为除尘风道的。

1.除尘系统采用重力沉降室除

尘。

2.除尘系统采用砖混或者混凝土

砌筑的干式巷道作为除尘风道。

（六）除尘器、收尘仓等划分为

20 区的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电气

设备不符合防爆要求的。

1.被划分为 20 区的除尘器、收尘

仓等粉尘爆炸危险场所内未采用

适用的粉尘防爆型电气设备。

2.20 区防爆电气线路安装不符合

防爆要求。

（七）粉碎、研磨、造粒等易产

生机械点燃源的工艺设备前，未

设置铁、石等杂物去除装置。

粉碎、研磨、造粒等易产生机械

点燃源的工艺设备前，未设置铁、

石等杂物去除装置。

（八）未落实粉尘清理制度，造

成作业现场积尘严重的。

未制定粉尘清理制度，或者未按

照清理制度要求及时清理粉尘,

造成作业现场积尘严重。

五、

有限

空间

（一）未对存在硫化氢、一氧化

碳等中毒风险的有限空间进行

辨识、建立安全管理台账，并且

未在有限空间设置明显安全警

示标志的。

未对存在硫化氢、一氧化碳等中

毒风险的有限空间进行辨识、建

立安全管理台账，并且未在有限

空间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查阅资料

现场检查

存在有限

空间的单

位和场

所。

“有限空间”是指封闭或

者部分封闭，未被设计为

固定工作场所，人员可以

进入作业，易造成有毒有

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或

者氧含量不足的空间。

“有限空间作业”是指人

员进入有限空间实施的作

业。

《工贸企业重大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

（应急管理部令第

10 号）
（二）存在硫化氢、一氧化碳等

中毒风险的有限空间作业未落

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或者未执

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

1.有限空间作业前，未进行有限

空间作业审批。

2.有限空间作业前，未进行通风

和气体浓度检测，或者在有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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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硫化氢、一氧化碳

等中毒风险的有限空间”

是指可能存在硫化氢、一

氧化碳、磷化氢、氰化氢

等有毒气体，容易发生中

毒事故的污水处理设施、

锅炉炉膛等有限空间。

要求，或者作业现场未设置监护

人员的。

体浓度检测不合格的情况下实施

有限空间作业。

3.有限空间作业现场未设置专门

的监护人员，或者监护人员进入

有限空间参与有限空间作业，或

者监护人员未全程监护。

六、

燃气

安全

（一）使用天然气的燃烧装置的

燃气总管未设置管道压力监测

报警装置，或者监测报警装置未

与紧急自动切断装置联锁，或者

燃烧装置未设置火焰监测和熄

火保护系统的。

1.使用天然气的燃烧装置的燃气

总管未设置管道压力监测报警装

置。

现场检查

卷烟工厂

使用燃气

的 烘 丝

机，膨胀

烟丝热端

焚烧炉；

干式造纸

法薄片生

产线等。

“燃烧装置的燃气总管”

是指以天然气为燃料的单

台设备的天然气入口总管

道。

《工贸企业重大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

（应急管理部令第

10 号）、《城镇燃气

经营安全重大隐患

判定标准》（建城规

〔2023〕4 号）

2.使用天然气的燃烧装置的燃气

总管的压力监测报警装置未与紧

急自动切断装置联锁。

3.使用天然气的燃烧装置未设置

火焰监测和熄火保护系统。

（二）燃气相对密度大于等于

0.75 的管道、装置、燃具设置在

地下场所，燃气管道、燃具设置

在人员居住和休息的房间，使用

国家明令禁止的燃气器具、连接

管的。

1.燃气相对密度大于等于0.75的

燃气管道、调压装置和燃具等设

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地下箱

体及其他密闭地下空间内。

使用燃气

的单位和

场所。
2.燃气引入管、立管、水平干管

设置在卫生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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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燃气管道及附件、燃具设置在

卧室、旅馆建筑客房等人员居住

和休息的房间内。

4.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燃气燃烧

器具、连接管。

七、

消防

安全

（一）甲、乙类生产场所和仓库

设置在建筑的地下室或半地下

室。

甲、乙类生产场所和仓库设置在

建筑的地下室或半地下室的直接

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现场检查

技术论证

存在公众

聚 集 场

所、人员

密 集 场

所、易燃

易爆危险

品场所、

重要场所

的单位及

场所。

“甲类生产场所和仓库”

是指生产或存储以下物质

的场所和仓库：

1.闪点小于 28℃的液体；

2.爆炸下限小于 10%的气

体；

3.常温下能自行分解或在

空气中氧化能导致迅速自

燃或爆炸的物质；

4.常温下受到水或空气中

水蒸汽的作用，能产生可

燃气体并引起燃烧或爆炸

《重大火灾隐患判

定方法》

（GB35181-2017）

（二）在人员密集场所违反消防

安全规定使用、储存或销售易燃

易爆危险品。

在人员密集场所违反消防安全规

定使用、储存或销售易燃易爆危

险品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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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

5.遇酸、受热、撞击、摩

擦、催化以及遇有机物或

硫磺等易燃的无机物，极

易引起燃烧或爆炸的强氧

化剂；

6.受撞击、摩擦或与氧化

剂、有机物接触时能引起

燃烧或爆炸的物质；

7.在密闭设备内操作温度

大于等于物质本身自燃点

的物质。

“乙类生产场所和仓库”

是指生产或存储以下物质

的场所和仓库：

1.闪点不小于 28℃，但小

于 60℃的液体；

2.爆炸下限不小于10% 的

（三）人员密集场所的居住场所

采用彩钢夹芯板搭建，且彩钢夹

芯板芯材的燃烧性能等级低于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

级》（GB8624-2012）规定的 A

级。

人员密集场所的居住场所采用彩

钢夹芯板搭建，且彩钢夹芯板芯

材的燃烧性能等级低于《建筑材

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8624-2012）规定的 A 级，直

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四）旅馆、公共娱乐场所、商

店、地下人员密集场所未按国家

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规定

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或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

旅馆、公共娱乐场所、商店、地

下人员密集场所未按国家工程建

设消防技术标准的规定设置自动

喷水灭火系统或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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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

3.不属于甲类的氧化剂；

4.不属于甲类的化学易燃

危险固体；

5.助燃气体；

6.能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

合物的游状态的粉尘、纤

维、闪点大于等于 60℃的

（五）易燃可燃液体、可燃气体

储罐（区）未按国家工程建设消

防技术标准的规定设置固定灭

火、冷却、可燃气体浓度报警、

火灾报警设施。

易燃可燃液体、可燃气体储罐

（区）未按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

术标准的规定设置固定灭火、冷

却、可燃气体浓度报警、火灾报

警设施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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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雾滴。

“重大火灾隐患”是指违

反消防法律法规、不符合

消防技术标准，可能导致

火灾发生或火灾危害增

大，并由此可能造成重大、

特别重大火灾事故或严重

社会影响的各类潜在不安

全因素。

“公众聚集场所”是指宾

馆、饭店、商场、集贸市

场、客运车站候车室、客

运码头候船厅、民用机场

航站楼、体育场馆、会堂

以及公共娱乐场所等。

“人员密集场所”是指公

众聚集场所，医院的门诊

楼、病房楼，学校的教学

楼、图书馆、食堂和集体

宿舍，养老院，福利院，

托儿所，幼儿园，公共图

书馆的阅览室，公共展览

馆、博物馆的展示厅，劳

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

车间和员工集体宿舍，旅

游、宗教活动场所等。

（六）公众聚集场所、人员密集

场所、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重

要场所等总平面布置、防火分

隔、安全疏散设施及灭火救援条

件、消防给水及灭火设施、防烟

排烟设施、消防供电、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消防安全管理及其他

有关因素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的。

依据《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

（GB35181-2017）综合判定为重

大火灾事故隐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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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

是指生产、储存、经营易

燃易爆危险品的厂房和装

置、库房、储罐（区）、商

店、专用车站和码头，可

燃气体储存（储配）站、

充装站、调压站、供应站，

加油加气站等。

“重要场所”是指发生火

灾可能造成重大社会、政

治影响和经济损失的场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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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特种

设备

（一）违反特种设备法律、法规，

应依法责令改正并处罚款的行

为。

1.使用未取得许可生产，未经检

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

(使用资料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

导致检验不合格的电梯除外)，或

者国家明令淘汰、已经报废的特

种设备。

查阅资料

现场检查

使用特种

设备的单

位 和 场

所。

特种设备、压力容器、压

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等

术语和定义参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

法》等法律、法规。

《特种设备事故隐

患 分 类 分 级 》

(T/CPASE GT

007-2019)

2.特种设备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

常情况，未对其进行全面检查、

消除事故隐患，继续使用的。

3.擅自动用、调换、转移、损毁

被查封、扣押的特种设备或者其

主要部件的。

4.委托不具备资质的单位承担电

梯维护保养工作的。

（二）违反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

范及相关标准，可能导致重大和

特别重大事故的隐患。

1.在用特种设备超过规定参数、

使用范围使用的。

2.特种设备或者其主要部件不符

合安全技术规范，包括安全附件、

安全保护装置等缺少、失效或失

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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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非承压锅炉、非压力容器作

为承压锅炉、压力容器使用或热

水锅炉改为蒸汽锅炉使用的。

4.在用特种设备是已被召回的

(含生产单位主动召回、政府相关

部门强制召回)。

（三）风险管控缺失、失效，可

能导致重大和特别重大事故的

隐患。

1.在用特种设备存在必须停用修

理的超标缺陷。

2.使用被责令整改而未予整改的

特种设备。

3.特种设备发生事故不予报告而

继续使用的。

九、

特种作

业人员

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

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

资格，上岗作业的。

1.企业使用未取得相应特种作业

操作证的特种作业人员上岗作

业。

查阅资料

使用特种

作业人员

的单位和

场所。

“特种作业”是指容易发

生人员伤亡事故，对操作

者本人、他人的生命健康

及周围设施的安全可能造

成重大危害的作业。

直接从事特种作业的人员

称为特种作业人员。

《工贸企业重大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

（应急管理部令第

10 号）

2.企业使用伪造特种作业操作证

的特种作业人员上岗作业。

3.企业使用特种作业操作证已过

有效期或者到期未复审的特种作

业人员上岗作业。

十、

道路

交通

（一）道路运输存在严重违法行

为，可能导致重大交通事故的隐

患。

1.重型货车在营运过程中存在超

员 20%以上、超速 50%以上、超限

超载 100%以上、严重疲劳驾驶、

酒驾违法行为的。

查阅资料

现场检查

工业公司

物 流 中

心、所属

运 输 企

业；商业

“酒后驾驶”是指车辆驾

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大于或者等于

20mg/100ml，小于

80mg/100ml 的驾驶行为。

《道路运输企业和

城市客运企业安全

生产重大事故隐患

判定标准（试行）》

（交办运〔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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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卷烟

物流配送

中心等。

“醉酒驾驶”是指车辆驾

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

的驾驶行为。

“严重疲劳驾驶”是指连

续驾驶 8 小时以上，期间

休息时间不到 20 分钟。

52 号）、《道路交通

重大事故隐患排查

指引（试行）》（公

交管〔2023〕209 号）

2.未取得经营许可或未按规定进

行备案从事经营活动，或超出许

可(备案)事项和有效期经营的。

3.所属经营性驾驶员和车辆存在

长期“三超一疲劳”(超速、超员、

超载、疲劳驾驶)且运输过程中未

及时提醒纠正、运输行为结束后

一个月内未严肃处理的。

（二）道路运输高风险因素未进

行有效管控的，可能导致重大交

通事故的隐患。

1.重型货车擅自关闭、破坏、屏

蔽、拆卸车载动态监控系统，所

属企业未及时发现纠正的。

2.经营地或运营线路途经地已发

布台风橙色及以上预警，暴雨、

暴雪、冰雹、大雾、沙尘暴、大

风、道路结冰红色预警，或地质

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等不具备

安全通行条件时，未执行政府部

门停运指令或企业应急预案要求

仍擅自安排运输作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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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建筑

施工

（一）建筑施工企业未取得安全

生产许可证擅自从事建筑施工

活动。

建筑施工企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

可证擅自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直

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查阅资料

现场检查

有建设项

目的单位

和场所。

“建筑施工企业”是指从

事房屋、构筑物和设备安

装生产活动的独立生产经

营单位。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

工程”包括基坑工程、模

板工程、脚手架工程、起

重机械及吊装工程、施工

临时用电、有限空间作业、

高处作业、拆除工程、暗

挖工程等。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

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是

指需要组织专家论证的一

些分部分项工程，其危险

性比“危险性较大的分部

分项工程”更大，论证通

过后，方可进行施工。具

体范围参照《危险性较大

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

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令

第 37 号）。

《房屋市政工程生

产安全重大事故隐

患判定标准》（建质

规〔2022〕2 号）、

《危险性较大的分

部分项工程安全管

理规定》（住房城乡

建设部令第 37 号）

（二）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未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证书从事相关工作。

1.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取得

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知识考核证

书（A 证）。

2.施工单位的项目负责人未取得

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知识考核证

书（B 证）。

3.施工单位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未取得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安全生产知识考核合格证书（C

证）。

（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

程未编制、未审核专项施工方

案，或未按规定组织专家对“超

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

部分项工程范围”的专项施工方

案进行论证。

1.未编制、审核危险性较大的分

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

2.未按规定组织专家对“超过一

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

工程范围”的专项施工方案进行

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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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建筑物

鉴定为 D 级危房仍在使用的建

筑物。

由房屋质量检测鉴定机构鉴定为

D 级危房的建筑物，仍继续使用的

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鉴定检测
所有

单位

《危险房屋鉴定标

准 》

（ JGJ125-2016) 、

《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自建房结构安全

排查技术要点(暂

行)》

十三、

危险化

学品使

用

（一）涉及可燃和有毒有害气体

泄漏的场所未按国家标准设置

检测报警装置，爆炸危险场所未

按国家标准安装使用防爆电气

设备。

1.涉及可燃和有毒有害气体泄漏

的场所未设置相应检测报警装

置，或设置的检测报警装置的报

警类别、数量、位置、性能不符

合《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

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GB/T

50493-2019）等规范要求的。

查阅资料

现场检查

鉴定检测

醋 纤 公

司、卷烟

厂等使用

危险化学

品 的 单

位。

“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
毒害、腐蚀、爆炸、燃烧、

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
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
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主

要包括国家发布的《危险
化学品目录》《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名录》《易制毒化学

品的分类和品种目录》判
定、确认的相关化学品。

《化工和危险化学

品生产经营单位重

大生产安全事故隐

患 判 定 标 准 ( 试

行)》（安监总管三

〔2017〕12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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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爆炸危险场所安装不防爆的电

气设备，或安装使用的防爆电气

设备选型不符合《爆炸性环境 第

16 部分：电气装置的检查与维护》

（GB/T 3836.16-2022）等规范要

求。

（二）未按国家标准分区分类储

存危险化学品，超量、超品种储

存危险化学品，相互禁配物质混

放混存。

未 按 《 建 筑 设 计 防 火 规 范 》

（GB50016-2018）、《危险化学品

仓库储存通则》（GB 15603-2022）、

《易燃易爆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

条件》（GB17914-2013）、《腐蚀性

商 品 储 存 养 护 技 术 条 件 》

（GB17915-2013）等国家标准分

区分类储存危险化学品，超量、

超品种储存危险化学品，相互禁

配物质混放混存。


